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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潤莘 · 圓夢」U 購 select獎學金計劃(2022/23) 

章程 

 
宗旨及特色 

「潤莘 · 圓夢」U 購 select 獎學金計劃，目的是鼓勵家庭經濟有困難、有良好品德修養及成

績優異的同學繼續升學，將來學有所成回饋社會。對象為深水埗區、觀塘區、黃大仙區及油

尖旺區的中三至中五學生。 

 

申請資格 

1. 香港居民； 

2. 就讀深水埗區、觀塘區、黃大仙區及油尖旺區全日制中三至中五學生； 

3. 獲得學校校長推薦； 

4. 來自經濟困難家庭，包括﹕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 綜援 )、學生資助計劃 ( 學生資  

            助 ) 全額 / 半額津貼，或其他特別經濟困難 ( 須補充家庭背景資料 )。 

 

申請流程 

1. 深水埗區、觀塘區、黃大仙區及油尖旺區中學校長於 2023 年 1 月內，獲本會邀請從該學

年的合資格學生中提名。 

2. 在班主任協助下，根據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、學業成績、品德修養、課外活動等方面進行

評核，於中三至中五級篩選出符合條件的學生。然後，班主任向被挑選的學生簡介本獎學

金計劃並要求有意申請的學生提交所需文件。 

3. 班主任將學生的提名所需文件呈交校長，校長從中挑選不多於兩名的學生參與本獎學金計

劃，並在申請表格戊部概述對該學生的評語。 

4. 學校在 2023 年 5 月 12 日或之前以郵寄或親臨方式遞交學生的提名所需文件至本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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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文件 

獲提名的學生需遞交下列文件以便評審﹕ 

1. 申請表格； 

2. 該學年的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( 包括操行成績 )  ； 

3. 家庭經濟狀況文件副本，例如﹕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 綜援 ) 證明文件；或學生資助計劃 

( 學生資助 ) 全額 / 半額津貼證明文件；或其他特別經濟困難 ( 需補充家庭背景資料文

件 ) ； 

4. 課外活動及 / 或社區服務方面的參與和成就證明副本 ( 如有，不多於三份 )。 

 

申請方法 

申請表格可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網址﹕www.hkfew.org.hk 下載，或親臨「潤莘 · 圓夢」U

購 select 獎學金計劃秘書處索取 ( 地址﹕九龍旺角上海街 698 號美觀文化薈 5 樓 ) 。填妥表

格後，以郵寄或親臨方式遞交至本秘書處，信封面須註明「申請潤莘 · 圓夢 U 購獎學金計

劃」。郵寄提交日期將以郵戳所示日期為準。 

 

得獎名額及款額 

每所學校均可推薦不多於兩名學生參與。總名額為 40 名。每名得獎者可獲獎學金港幣 5,000

元正及嘉許狀。 

 

結果公布 

經評審委員會決定得獎名單後，本會會以書面通知。已參與之中學將於 2023 年 6 月份內得

知結果。 

 

重要日期 

學校提名﹕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 

截止申請日期﹕延長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截止日期將以遞交日期或郵戳所示日期為準 

公布得獎名單﹕2023 年 6 月中 

頒獎典禮日期﹕2023 年 7 月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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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準則 

評分準則 評分比重 

家庭經濟情況 40% 

學業成績 30% 

良好品德修養 

在課外活動及 / 或社區服務方面的參與和成就 

校長評語 

20% 

申請者的個人介紹及抱負 ( 申請者須撰文概述 ) 10% 

 

備注 

1. 評審委員會對所有申請保留最終的評審決定權，而無需申述任何理由。 

2. 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及評審申請之用途。 

3. 申請人遞交的所有資料，無論獲接納與否，均一概不予發還。 

4.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辦公時間﹕星期一至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﹕九龍旺角上海街 698 號美觀文化薈 5 樓 

 

查詢 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990 5607 與吳小姐或 2990 5610 與蕭小姐聯絡。 


